[bookmark: _Hlk214023200]115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來臺升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繳交資料檢核表附件一

（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須繳交表件請參閱簡章，依項次順序裝訂於裝訂線中）
申請人中文姓名：                    　　　　　　　　　　  ※僑生編號：
申請人英文姓名：                           　　　　　　　　（僑生編號由僑務委員會編製，申請人勿填）
出生年月日：西元 20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國別：
＊＊＊＊下表係供駐外機構、保薦單位檢核申請人所繳各項證件，請申請人勿填＊＊＊＊
	項

次
	駐外機構、保薦單位審查意見
	備註

	
	繳交表件
	表件繳交情形勾選欄
	

	
	
	頁次
	本欄位係依據
簡章規定勾選
	

	一
	申請表（1式3份，其中1份由保薦單位留存）
	第╴╴頁
	□已收訖
□缺件
	務必要求申請者確實填寫在臺監護人資料

	二
	線上志願選填表
	第╴╴頁
	□已收訖
□缺件
	已完成線上填答並列印，務必要求申請人於志願表簽名

	三
	僑居地居留證件（如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之影本
	第╴╴頁
	1.□已收訖且符合規定
2.□缺件
	證件需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

	四
	學歷證件：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核驗之畢業證書（本年夏季應屆畢業，尚未領得畢業證書者，可檢送本學期在學證明書）。
	第╴╴頁
	□已收訖
□缺件
	以僑居地立案學校為限

	五
	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保薦單位核驗之最近3學年原始成績單，並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由保薦單位簽章證明。
	第╴╴頁
	□已收訖
□缺件
	以僑居地立案學校為限

	六
	檢具在僑居地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外文學校畢業之證書或證明，且3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在60分以上。如因僑居地學制無法發給中學畢業證書，得繳交相當於我國國中3年級（結）業程度之證明文件。
	第╴╴頁
	□已收訖
□缺件
□無須繳交
□學業成績達標準
□學業成績未達標準
	以僑居地立案學校為限

	七
	泰北地區另繳驗戶籍登記表正本或足資證明華裔身分之文件並附影本
	第╴╴頁
	□已收訖  □無須繳交
□缺件
	

	八
	華語文能力證明(三者擇一，請勾選)
□1.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之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1級以上成績證明文件。
□2.已報名我政府駐外機構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保薦單位舉辦之筆試。
□3.持有馬來西亞華校（華文小學、獨立中學、國民/國民型中學）畢業證書或就讀前述學校有至少2學期以上華語文及格成績單者
	第╴╴頁
	請對應左欄三者勾選:
□1.已收訖□ 缺件□
□2.學生已上網完成報名 □是 □否
□3.已收訖□ 缺件□
	*115學年度不採認華測快篩

	九
	切結書
	第╴╴頁
	□已收訖  □無須繳交
□缺件
	

	申請人檢附資料均已查證屬實並依序編列頁碼；共計╴╴╴頁

	保薦單位簽章欄
	
	駐外機構簽章欄
	



115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來臺升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申請表附件二

（西元2026年入學適用）
　　　　　　※僑生編號：＿＿＿＿＿＿＿
（僑生編號由僑務委員會編製，申請人勿填）
	申請人資料
	姓名
	（中）
（英）
	年齡
	
	性別
	
	自行貼妥二吋
正面半身照片

	
	
	
	出生
日期
	西元 20　    年        月        日
	

	
	國籍
	中華
民國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
	是否為身心障礙人士或需「特殊照護」者：
□否 □是
	

	
	
	僑居地
（外國國籍）
	國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地
	
	

	
	通訊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括弧內請填國碼、區域碼）
	手機：（ 國碼 ）
電話：（ 國碼- 區域碼 ）

	家長資料
	姓名
	父/母
	（中）
（英）
	出生
日期
	父/母
	西元 19       年        月        日
□存/□歿（請勾選）
	父或母是否為華裔（請勾選）
□是　□否

	
	
	父/母
	（中）
（英）
	
	父/母
	西元 19       年        月        日
□存/□歿（請勾選）
	

	在臺監護人
	姓名
	
	與本人
關係
	
	電話/
手機
	
	服務機關
	名稱
	

	
	地址
	
	
	電話
	

	學歷
	校名
	小學
	中學
	高中

	
	
	
	
	

	
	入學
	西元 20       年        月        日
	西元 20       年        月        日
	西元 20       年        月        日

	
	畢業
	西元 20       年        月        日
	西元 20       年        月        日
	西元 20       年        月        日

	◆協助推薦來臺就學之僑華校/教學組織：□無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僑華校/教學組織名稱）協助推薦來臺就學
◆是否參加僑務委員會舉辦之華語文筆試測驗：□否  □是（地區：_________考試日期：_______考試地點：__________當地考試時間：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本表須以正楷填寫，不得使用簡體字；所填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務必書寫清楚完整。
2.經詳閱 115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來臺升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招生簡章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就讀期間若發生重大緊急醫療事件，家長同意授權學校處理。
3.凡報名本項招生者，即表示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予受委託報名單位、僑務委員會及分發學校。
4. 本表雙線以下由受理申請單位審核，申請人勿填。
	申請人簽章
	□本人已閱讀並清楚招生簡章規定
西元           年　  　月　  　日
	家長簽章
	父或母(其中1人)：







西元          年　  　月　  　日
未滿18歲者需家長簽名

	受理報名單位審查意見
	□申請人是否為華裔:□是□否
□以上申請人所填資料均清楚完整並
經查證屬實
□申請人能取得返回原居留地簽證
□其他:
	保薦單位
簽章欄
	
	駐外機構簽章欄
	


註：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未滿18歲持外國護照者，由僑務委員會同意依分發結果列冊，函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列管，免附「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切  結  書附件三



申請人                            （中文姓名）為                    （國名）之僑生申請 115學年度海外僑生申請來臺升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因申請時尚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之規定，本人同意至西元 2026 年 8 月 31 日止應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僑生資格規定，否則應由貴會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此致
僑務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中文姓名）：

護照字號：

住址：

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2

2

